2025年秋季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维护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全面推行“阳光招生”，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录取结果等信息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坚持“属地管理、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按“免试就近”原则招生，保障辖区内每个适龄儿童、少年具有一个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学位。 

（三）坚持县城“划片”招生原则。对县城中小学划定招生片区，接受片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在完成符合条件的户籍生报名后仍有空余学位的，可接受符合入学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读。

二、招生计划

2025年秋季县城小学起始年级计划招收39个班，县城初中起始年级计划招收46个班。乡镇中小学根据招生区域生源情况和标准班额要求确定招收班数。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报县教育局审定后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
三、招生对象
一年级新生为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出生的具有新丰县户籍或流动人口中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2018年9月1日前出生的，报名时必须出示县教育局开具的延缓入学证明）。七年级入学对象为具有新丰县户籍或流动人口中符合入学条件的六年级毕业生。

四、政策性照顾入学

以下人员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以下统称“家长”）向县教育局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附件1），经核实后根据有关政策和实际情况就近安排入学，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1.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

2.烈士子女或因公牺牲及伤残军人子女；
3.公安（消防）英烈或因公牺牲及伤残公安（消防）民警子女；

4.持有效丹霞英才A、B卡（含有效丹霞英才卡）人才子女，以及经韶关市委人才办“一事一议”认定的人才子女；持有韶关市高层次人才证子女；持有效新丰县丰江人才卡人员子女。

5.其他符合有关优待政策的。

五、“长幼随学”入读

根据市有关文件精神，双（多）胞胎子女、多孩子女（含延缓入学子女、再婚随养子女）申请起始年级入读片区内同一所学校的，实行同号绑定，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入学，由其家长向县教育局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附件2），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六、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事项

（一）招生片区划分(丰城街道已更新门牌，登记为旧地址的申请资料转换为新地址审核，区域图见附件3）

1.小学

（1）县城第一小学招生区域：冬瓜坑村（全域）→东瓜坑路双号→新建路单号37号起、双号（含建设银行）以西→东盛小区①区以西→车田路单号以西→丰城大道东单号83-123号以北→群英路双号以东→西岭路单号以东。
其中包括：冬瓜坑村、东盛小区①区、城东村1-4队、人民东路（单号19-33号、双号6-30号）、人民西路（单号1-51号、双号2-20号）、新东路、东明西路、府前路、贵峰路、新城东街、大塘街、胜利街、先烈路、新南路、解放街等。

（2）县城第二小学招生区域：丰城大道东单号1-81号以北（珑玥府-天御华府）→车田路双号以东→东盛小区②区以东→新建路单号1-35号以东（县人民医院路段）→东瓜坑路单号。
其中包括：坳头村、岳城村、大洞村、城东村5-8队、珑玥府、天御华府、东盛小区②

 = 3 \* GB3 \* MERGEFORMAT ③区、东门路、东田路、东明东路、建夏街、恒二巷、人民东路（单号1-17号、双号2-4号）、建设路、东风路、沙井路、法政路、谢屋街、城东路（单号1-93号、双号2-78号）等。

（3）县城第三小学招生区域：罗洞村红绿灯为界（西坑路段）以东（即罗洞村1-13组）→西岭路双号以西→群英路单号以西→黄陂桥头红绿灯路口以西、丰江河为界以北→双龙路双号以东、双龙北路双号以东（不含宝丰隆城）。
    其中包括：人民西路（单号53-193、双号22-102）、丰城大道西（单号：1-115、双号：2-162）、城西村、罗洞村1-13组等。

（4）县实验小学招生区域：御景豪庭、名汇花园→丰城大道东双号2-250号以南→黄陂桥头红绿灯路口以东、丰江河为界以北→丰江河为界以南、梅坑河以东（不含龙围村、龙文村）。
其中包括：御景豪庭、名汇花园、江畔豪庭、新丰江畔、城东路（单号95号起、双号80号起）、源丰苑、松园村、城东村9-13队、新龙路、中心洲、星悦湾、会前村、黄陂村、朱洞村、横坑村、板岭村、涧下村、鲁古村（具体应按住址确定）等。

（5）县八一爱民学校（小学部）招生区域：双龙北路单号以西（含宝丰隆城）→丰城大道西（单号117号起、双号164号起）→双龙路单号以西、梅坑河以西。

其中包括：高桥村、文长村、邹峒村、长陂村、双良村龙围村、龙文村、紫城村、龙江村、横江村、滨江国际花园、碧桂园、五金厂、广兴牧业、罗洞村三合区（即罗洞村14-22组)、宝丰隆城等。
2.初中
（1）县二中招生区域：新建路（全路段）→公园内→府前路双号以东（含人民东路、新东路全路段）→丰城大道东全路段（含丰城街道办、百乐宫、丰兴明珠大厦等）→黄陂桥头红绿灯路口以东、丰江河为界以北→（过松园桥）金园路双号以东。

其中包括：涧下村、横坑村、坳头村、岳城村等。

（2）县三中招生区域：①先烈路以西（含先烈路，不含公园内）→府前路单号以西（不含丰城街道办、百乐宫、丰兴明珠大厦等）→黄陂桥头红绿灯路口以西、丰江河为界以北→双龙路双号以东、双龙北路双号以东（不含宝丰隆城）→罗洞村红绿灯为界（西坑路段）以东（即罗洞村1-13组）；②（过松园桥）金园路单号以西→丰江河以南、梅坑河以东（不含龙围村、龙文村）。

其中包括：人民西路全路段、新南路、贵峰路、丰城大道西（单号1-115号，双号2-162号）、黄陂村、会前村、城西村、罗洞村1-13组等。

（3）县八一爱民学校（初中部）招生区域：双龙北路单号以西（含宝丰隆城）→丰城大道西（单号117号起、双号164号起）→双龙路单号以西、梅坑河以西。

其中包括：高桥村、文长村、邹峒村、长陂村、双良村龙围村、龙文村、紫城村、龙江村、横江村、滨江国际花园、碧桂园、五金厂、广兴牧业、罗洞村三合区（即罗洞村14-22组）、宝丰隆城等。
丰城街道所属的鲁古、龙江、横江、双良、长陂、文长、高桥、邹峒户籍的小学毕业生有住校需求的可以选择到新丰二中就读，安置为住宿生。
（二）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录取办法

1.录取办法

（1）根据片区划分情况，直接录取片区内户籍的学生。

（2）随迁子女：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家长连续持有新丰县县城居住证5年（含5年）以上的，参照居住证地址所在片区的户籍生招生办法进行。
（3）原则上县城中小学不招收非片区户籍学生，在招收片区户籍学生后，仍有空余学位，则按《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的实施细则》（附件4-1）的规定，接受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积分入学申请，从高到低确定录取人数。如出现申请入学积分最末位多人并列的情形，则采用积分最末位多人现场抽签的方式确定最后录取名单。

（4）在完成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的全部工作后，未能成功申请到县城中小学学位的适龄儿童，由家长将孩子带回户籍所在地学校注册入学，如回原籍确实有困难的再由教育局统一调配，切实保障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

2.其他说明

适龄儿童户口既是县城户口，其家长也持有县城合法房产，建议选择按户籍所在片区入学，如果适龄儿童家长选择放弃按户籍所在片区就近入学，可以选择以房产为依据申请房产所在片区的学校参与积分入学，适龄儿童的家长须与现就读学校签订《放弃按户籍所在片区就近入学声明书》（附件5），并且确认对选择以房产为依据申请房产所在片区的学校参与积分入学的不确定结果不予反悔。

七、报名相关事项

（一）日程安排

1.乡镇学校、民办学校以学校公告为准。
2.县城中小学：详见《新丰县2025年秋季县城中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附件6）。

（二）重要提醒
1.未按要求报名的，所属范围学校不保留学位。

2.同时多校登记报名的，受理学校可取消其入学资格。
3.已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一律不得重复报读。

4.提供失效或虚假资料的，后果自负，情节严重者，将交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新生按各学校《入学通知书》要求报到，逾期超过24小时仍未报到的，视为自动放弃学位资格。

6.一年级新生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延缓入学的，其家长应当向小孩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延缓期满，应立即入学。

7.残疾儿童少年报名招生和普通小学生报名招生同步进行，报名时须提交有效残疾证，入学前经县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鉴定后，确定其教育形式。
八、工作要求

（一）全面推行“阳光招生”。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招生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制订招生工作实施细则，把招生政策、报名条件和学区范围、招生计划、招生程序和办法、咨询投诉电话、招生结果和新生名单等信息在招生学校公示栏公布，为家长、学生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同时要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和投诉信箱，及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和咨询。规范做好残疾学生入学工作，保障残疾少年儿童入学权利。
（二）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向学生收取不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民办学校应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费，并要求在招生简章中公示收费标准。

（三）均衡分班。严格控制班额，电子学籍管理系统中严格设置学校的班级数和班额数。随机分班，不举办任何形式的重点班、特长班，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分大小班、快慢班，同年级学生均衡编班，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

（四）强化学籍管理。学校负责学生学籍信息的收集、汇总、校验、上报等工作，应用学籍系统开展日常学籍管理工作，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受理学生学籍的建立、变更及毕业（结业、肄业）申请，在规定时间内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报核；当学生学籍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过学籍系统更新。学校应在学生入学之日起1个月内通过学籍系统为其建立学籍档案。学籍管理实行“籍随人走”。学校违规招收的学生，一律不得迁移学籍档案。

（五）加强对招生工作的执纪问责。畅通招生入学咨询和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家长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违规招生、违规办理学籍背后的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从严从重处理涉及违规招生、违规办理学籍的相关责任人。

招生咨询电话：0751-2258368（县教育局教育股）；招生监督电话：0751-2261019（县教育纪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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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户口所在地
	
	与户口簿户主关系
	

	户口簿详细地址
	

	家庭现居住地址
	

	家长

姓名
	
	工作

单位
	
	联系

电话
	

	
	
	
	
	
	

	申请就读学校名称
	
	年级
	

	政策照顾类型
	

	佐证材料名称
	

	家长所在单位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所需材料清单：1.本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交县教育局存档、一份交入读学校存档；2.学生及其家长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含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家长页、学生页）；3.与政策照顾类型相对应的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4.能提供有效佐证材料原件的，无须填写“家长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意见”栏。
附件2：

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申请表

	类别
	双（多）胞胎子女、多孩子女同号绑定□

幼随长就读□             长随幼就读□

	学生姓名1
	
	身份证号码
	
	目前就读学校及年级
	

	学生姓名2
	
	身份证号码
	
	目前就读学校及年级
	

	申请入读学校全称及年级
	

	家长对提供资料的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虚假，责任自负。

                      承诺人：

                              年   月   日

	主管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1.所需材料清单：（1）学生及其家长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含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学生页）；（2）兄弟姐妹的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3）家长结婚证等亲属关系证明；（4）转入同一所学校学生的学籍卡（申请转入学校出具，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打印，加盖学校公章），双（多）胞胎子女、多孩子女同号绑定抽签入读初始年级的可不提供。

2.多胞胎、多子女的，在表册“姓名、身份证号”中可以自行加行填写。

3.“幼随长”“长随幼”就读，以第一个姓名所在学校作为申请入读的学校。

4.转学入读同一所学校按转学手续办理，还需填写《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申请表》。
附件3：
新丰县县城学校招生片区划分区域图
（一）县城小学划片招生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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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城中学划片招生区域图 

附件4-1：

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的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文件精神，按照依法治教、依法行政的原则，为确保义务教育的实施，保障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含随迁子女）在我县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我县社会服务规范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教育公平，结合我县教育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是指非新丰县城户籍（丰城街道户籍划入县城就读范围的视同县城户籍对待），随家长到新丰县城共同居住的适龄入学儿童，包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丰县县城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申请。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四条  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学工作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县公安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住建局、县社保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工信局、县卫健局、县住房保障中心及丰城街道办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助出具申请积分入学的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

第五条  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学采取统一管理、定点受理、统筹兼顾的模式。

第三章  入学条件

第六条  凡年满6周岁以上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可以通过积分方式，申请入读居住地划片的县城中小学，主要条件包括户籍、居住、其他等指标。 

第七条  凡申请入读的，要相应准备以下材料：（1）户籍材料；（2）县城居住材料等（见附件4-2《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第四章  学位公布

第八条  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县城中小学可提供的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学位数。县城中小学当年招生计划数减去户籍生对象报名人数的差作为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学的学位数。

第九条  县城中小学可提供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入学的学位公布时间一般在每年县城中小学招生对象申请资料审核后一并公示。

第五章  申请入学

第十条  适龄儿童只能向县城一所学校投递申请学位资料，任何适龄儿童不得一人同时向县城两间（或多间）学校投递申请学位资料，一经发现这种现象，取消该适龄儿童的申请县城学校学位的资格。

第十一条  需要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的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由其家长申请登记，并上交（或上传）佐证资料。按照《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附件4-2）计算出积分。入学申请只可申报居住地段学校。

第十二条  申请学位报名点按学校设立，由学校受理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入学的申请并进行材料验证，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复核。

第六章  审核计分

第十三条  家长按本办法规定提供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退回家长；对申请材料有异议的，学校可要求家长提供相关单位的验证材料。

第十四条  当年受理申请报名时间结束后，学校不再接受补充提高分值的相关证明材料。学校对家长提交的材料进行复核，对符合要求的按照《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附件4-2）计算积分。积分算出后，统一上交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审核，并在各学校门口向社会公示申请对象的名单和积分，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家长对公示名单或积分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径向经办学校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复核。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书面答复家长。录取名单公示期过后不作更改。

第七章  录取报名

第十五条  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年可提供的学位数和积分情况划定申请积分线。

第十六条  在申请积分线范围内的，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生的积分从高到低和申请学校统筹安排学位，并由学校公布录取名单。如出现申请入学积分多人并列的情形，则采用抽签摇号的方式确定最后录取名单及学校。

录取名单统一时间在县城中小学校门口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第十七条  家长要按学校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八条  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建议由家长带回户籍所在地就读。未达到县城中小学入学申请积分线的适龄儿童，原则上由家长带回户籍所在地，如若回原户籍地就读有困难的，由教育局统一调配至县城周边乡镇学校，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第八章  其他

第十九条  各相关部门要切实保障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处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

第二十条  凡提供虚假证件、材料的，取消其积分入学的资格；已录取入学的，取消其县城中小学学位。

第二十一条  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及国家、省、市的新政策，及时调整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入读县城中小学的积分条件，并于当年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在县城学校有学位的条件下，其他年级转学入读县城学校的也参照这个积分的方法，从高往下录取。县城学校在每学期放假后的一周内公布各年级的学位情况。

第二十三条  乡镇六年级毕业生申请到县城七年级学位的学生需回原学区初中领教材。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4-2：

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

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指 标
	计分办法
	最高

分值
	佐证材料

（缺一不可）

	户籍条件
	适龄儿童持有新丰县非县城户籍（即县内户口）50分，其他户籍（即外县户口）30分，无户籍0分。
	50
	户口簿（含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家长页、学生页）

	县城房产
	1.家长持有县城住宅类商品房有效房产证的，计50分。

2.家长持有县城已备案住宅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计45分。

3.家长在县城无房产，以祖父母（外祖父母）县城房产申请学位，计30分。
4.家长持有县城土地使用证而没有办理房产证的，计20分。
	50
	1.《房地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2.已备案住宅类商品房买卖合同。

3.家长在县城无房产证明，祖父母（外祖父母）县城有效房产证。

4.县城土地使用证。
5.关系证明（如出生证等）。

	随迁子女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家长连续持有新丰县县城居住证的：

1.4年（含4年）以上，不足5年的，计50分。

2.3年（含3年）以上，不足4年的，计45分。

3.2年（含2年）以上，不足3年的，计30分。4.2年以下的，计20分。

（计算时间至2025年8月31日）
	50
	1.居住证。

2.关系证明（如出生证等）。

	租房
	家长持有近5年在县城中小学招生范围内租房的有效证明（县住房保障中心开具）。按年计分，每满一年计3分，最高不超过15分。
	15
	1.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确认书。

2.关系证明（如出生证等)。

	其他
	退役军人子女加10分。
	10
	1.退役军人身份证明材料。2.户口簿。3.出生证。

	最高积分值合计
	110


备注：1.所提供的佐证材料：现场审核的是佐证材料的原件；扫码上传审核的是佐证材料清晰完整的照片。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家长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附件5：

放弃按户籍所在片区就近入学声明书

根据《2025年秋季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在向县城中小学进行“学位申请登记报名”过程中，本人的小孩虽然属于新丰县县城的“户籍生”，经过家庭内部的综合考虑，现决定放弃“小孩以新丰县县城户籍生入学待遇”，特向贵校申请以“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凭积分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初始年级办法”入学，若本人的小孩凭积分未能入读贵校，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由我们家长承担。

现就读学校（幼儿园或小学）：                  
放弃原户籍片区学校（小学或初中）：              
现积分申请学校（小学或初中）：                 
学生姓名：                 
学生家长确认签名（加按指模）：                                                       

 年     月     日

附件6：   

新丰县2025年秋季县城中小学招生工作

日程安排表

	时间
	申请对象
	受理地点
	受理方式
	佐证材料

	5月19日-20日
	县城私立幼儿园
	各幼儿园
	第一步：扫码上传佐证（具体时间见学校通知）。

第二步：现场核验原件。
	1.县城户籍生：学生出生证明、学生及其家长的户口簿（含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家长页、学生页）。（上传的佐证须是原件的清晰完整照片）
2.非县城户籍生：根据《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附件4-2）提供。（上传的佐证须是原件的清晰完整照片）

注意：当出现上传照片不清晰不完整、材料有存疑等现象的，将要求家长携带相关原件到县教育局现场审核，逾期不保留学位。

	5月21日-22日
	县城公立幼儿园
	各幼儿园
	
	

	5月26日-30日
	一小（5月26日）、二小（5月27日）、三小（5月28日）、实小（5月29日）、八一（5月30日）
	
	

	6月3日-10日
	县教育局复核申请对象提交的资料

	6月11日-13日
	政策照顾性

入学学生
	县教育局教育股
	现场审核
	填写《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入学申请表》（附件1），并按本申请表中“所需材料清单”提供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长幼随学”

学生
	
	
	填写《新丰县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申请表》（附件2），并按本申请表中“所需材料清单”提供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在县城外就读申请到县城就读一、七年级的

学生
	
	
	1.县城户籍生：学生出生证明、学生及其家长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含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家长页、学生页）。

2.非县城户籍生：根据《新丰县非县城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读县城中小学积分指标及分值表》（附件4-2），提供佐证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3.报读七年级的学生：提供原就读小学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的《学籍基本信息》表。

4.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对应参照县城户籍生、非县城户籍生提供佐证材料。

	6月26日-7月4日
	公示申请对象的名单及积分（地点：县城各小学、初中）

	7月21-31日
	公示录取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等的具体时间以各校通知为准。（地点：县城各小学、初中）

	8月31日前
	县城各小学、初中报送正式到校的新生名单




